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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sczxs.mofcom.gov.cn/article/cbw/cl/201508/20150801082596.s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的意见 

 

各有关行业协会、商会： 

 

为全面落实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2020 年）》（国发[2014]21 号）、民政部等

8 部门《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》（民发[2014]225 号）和《商务部关

于加快推进商务诚信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商秩函[2014]772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和促进行

业信用评价工作，加快构建以行业组织为主体、第三方机构为支撑、企业广泛参与、政府指导

规范、社会监督保障的“五位一体”行业信用体系，制定本意见。 

 

一、确立行业组织实施信用管理的主体地位，完善信用评价工作体系 

 

（一）完善行业信用监管体制。行业协会商会要通过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工作，积极引导

会员企业确立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，规范企业市场行为，帮助企业获取市场信任。在评价过程

中，坚持以服务会员企业、促进行业自律、提高行业信用水平和企业信用风险防范能力为目的，

建立健全行业信用监管体制，完善行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，制定符合行业特征的评价标准，严

格按照工作流程（具体见附件）开展行业信用评价，并对最终评价结果承担主体责任。 

 

（二）探索开展市场化信用服务。行业协会商会要坚持会员企业自愿参加的原则，坚持

行业协会商会自身性质，正确处理信用评价服务中的利益及效益关系，认真研究和善于发现市

场中的信用服务需求，积极运用社会信用建设有关政策，推动建立各类专业化的行业信用服务

市场，探索开展市场化信用评价服务。严格评价收费的财务管理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借评价之名

向企业乱收费。严禁以铺设代理网点或加盟服务中心等方式开展过度商业化营销。 

 

（三）创新行业信用评价模式。行业协会商会要发挥熟悉行业、了解企业的专门优势，

着眼于规范行业经济秩序，提升行业企业信用资本，不断深化研究、努力探索和实践形成独具

特色、实用有效的评价模式。 

 

（四）打造行业信用管理平台。行业协会商会要大力推进行业信用网络建设，加快建立

参评企业诚信档案和行业信用信息数据库，制作发布企业信用“红黑榜”，推动行业信用评价

结果在上下游行业组织间互认共享以及在市场拓展、投融资等领域的实际应用。对诚信企业实

施重点推荐、优先办理、简化程序等激励措施，对失信企业实施警告、行业内通报批评、行业

公共服务平台退出、行业认证扣分等惩戒措施，逐步建立跨地区、跨行业的信用奖惩联动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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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培育行业诚信文化。行业协会商会要主动践行诚信经营理念，培养会员企业诚信

价值观，全面树立会员企业员工的商业道德操守。同时，结合“诚信兴商宣传月”、“诚信经

营示范创建”等活动，利用国内外展会、论坛、会议等各种渠道，宣传推广行业信用评价结果，

树立诚信企业典型。 

 

二、强化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支撑作用，规范信用服务行为 

 

（六）规范第三方信用服务。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要坚持“诚信、客观、公正、独立”

的原则，主动接受市场选择，与具备资质的协会商会合作开展行业信用评价，不得以机构名义

单独开展此项工作，不得以行业信用评价的名义推广商业化评级业务。规范采集企业信用信息，

保证信息来源合法、真实。不披露、擅自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在行业信用评价过程中获悉的企

业相关信用信息。 

 

（七）完善第三方评价方法和机制。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要完善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制度

和评价程序，严格按照相关法规、标准及行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。研究优化行业信用

方法，努力探索建立具有各行业自身特色的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标准模型、信用评价管理制度

和信用评级惩戒机制，不断提升评价结果的科学性、公正性和适用性，为企业在产供销一体化

合作发展、信贷投融资、招投标、品牌创建、重组并购等一系列领域拓展服务空间。 

 

（八）加强第三方信用管理和人才培养。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要加强自身信用管理，建

立岗位轮流机制，完善从业人员行为准则，践行企业诚信文化。在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期间，

不向任何被评价企业提供其他信用服务。抓紧在行业信用评价实践中培养锻炼和造就一批专业

信用评价服务和管理人员，逐步形成有管理、有规范的行业信用评价专业人才市场和培养体

系。 

 

（九）接受行业组织监督。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在开展行业信用评价的过程中，要自觉

接受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商会的指导和监督。评价完成后，向协会商会及参评企业提交完整的

企业信用评价报告。 

 

三、调动会员企业参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树立信用评价正确导向 

 

（十）高度重视行业信用评价。会员企业要充分认识参与行业信用评价对于建立企业内

部信用管理体系和信用风险防控措施、获取市场信用资源、提升企业信用资本的重大意义和巨

大价值，充分认识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对于推进市场经营风气好转，有效引导市场资源配置，促

进讲信用、有信用、守信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的积极作用。主动参与行业信用评价工作，提供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信用评价申报资料。尊重行业信用评价的客观性和独立性，珍惜本企业信

用评价结果，自觉维护信用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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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加强企业信用管理。会员企业要强化自身信用管理，在培育企业文化、建立规

章制度、开展生产经营、培训使用员工、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加强诚信自律。研究设立信用管

理岗，建立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流程，逐步完善交易对象和客户诚信档案，将交易信用记录作

为供应商选择、应收账款管理、信用销售授信额度计量等环节的重要依据。加快企业信用管理

人才培养，提升企业信用管理水平。 

 

四、履行政府在行业信用建设中的指导规范职能，加强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管理 

 

（十二）加强政府指导规范。信用办和协会办将通过发布文件、制定办法、调查研究、

评审考核、组织协调等方式，指导规范行业信用评价工作，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形成公正有效的

信用监管体制。指导规范第三方信用评价服务相关工作，推动建立各类专业化的信用服务市场，

拓展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范围。 

 

（十三）完善监督考核机制。信用办和协会办将进一步完善行业信用评价资质考察机制，

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、现场考察、委托第三方匿名评审等方式，严格考察提出申请的行业协会

商会参评资质。完善行业信用评价结果备案程序，通过随机抽查、委托第三方筛查等方式，严

格把关协会商会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评出的 A 级以上企业备案资质。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工作

绩效考核和退出机制，通过走访督查、委托第三方调查、接受商务部 12312 举报投诉等方式，

综合考评协会商会以及与之合作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工作水平，对不合格的协会商会注销

其参评资质。 

 

（十四）加大宣传推广力度。信用办和协会办将在全国诚信宣传教育活动中，对行业信

用评价工作及评价结果进行宣传推广；将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纳入行业协会商会管理制度改革指

导培训中；在中国市场秩序网、《国际商报》、《中国商务年鉴》上发布行业信用评价结果；印

制《中国行业信用评价 A 级以上企业名录》，向驻外经商机构、驻华使领馆、相关政府部门及

金融机构广泛推送，提升 A 级以上企业的社会知名度。同时，积极推动行业信用评价结果在行

政许可、资质认定、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、政策扶持等领域的实际应用，充分体现评价结果的

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。 

 

五、营造参与各方相互监督、共同促进的社会共治局面，加强媒体监督和社会协作 

 

（十五）发挥媒体监督作用。行业协会商会、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及企业在行业信用评

价工作中要主动接受公共媒体监督。信用办和协会办将积极支持媒体曝光行业信用评价过程中

相关协会商会、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及企业的违规失信行为，向社会各方提出风险警示。 

 

（十六）完善社会协作机制。信用办和协会办将鼓励社会团体、企业和公众在行业信用

评价前、中、后各环节中，共同参与监督相关协会商会、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及企业，及时举

报投诉违规失信行为，并积极提供工作意见和建议。行业协会商会要建设一体化的行业企业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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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举报工作平台，开通投诉举报电话、投诉网站和电子邮箱，聘请合作方、利益相关方和消费

者作为监督员，形成多渠道、全方位的信用评价监督机制，根据企业违规失信核实信息，及时

调整企业信用等级，逐步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的社会监督协作机制，有效保障行业信用评价工作

持续健康发展。 

 

附件：行业信用评价工作要求及流程附件.docx 

 

 

    商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       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8 月 5 日               2015 年 8 月 5 日 


